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程    

 

時間：10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毓瑩                                 記錄：蘇蕾均 

出席人員：教經系孫主任志麟(請假)、教經系張芳全老師、課傳所崔主任
夢萍(請假)、課傳所趙貞怡老師(請假)、教育系陳主任碧祥、教育系徐超聖
老師(請假)、幼教系蔡主任敏玲、幼教系盧  明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請
假)、特教系邱春瑜老師、心諮系李主任宜玫、心諮系孫頌賢老師(請假)、          

社發系曹主任治中、社發系郭金水老師(請假) 

 

校外委員：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何能裕執行長 

國立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 

 

學生代表：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家勤同學 

 

一、 提案討論： 

案 由一 
教育學系擬將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中「營養教
育」更名為「飲食教育」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食安風暴頻傳，如何吃的安心與健康已成為台灣民眾極為關
心的議題，台南市首於 2013 年推動將「食育」落實於中小學教
育，新北市與台北市政府亦陸續辦理小農夫課程、食農教育課
程及「小田園計畫」。然而在師資培育機構的大學端部分，並無
類似的課程來教導學生。有鑑於此，擬以原先「營養教育」課
程為基礎，規畫涵蓋更多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的「飲食教育」。檢
陳「飲食教育」之課程大綱如附件一。 

二、 檢陳教育學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草案)
如附件二。 

三、 教育學業經 105.4.12 系所務會議通過，檢陳會議紀錄如附件三。 

決 議 
建議教學大綱參考書目改為 APA 格式。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 由二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擬修訂「大學部」課程計畫表，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因配合退休及新進教師開課規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大學部
「專門課程」選修科目調整如下： 

（一）新增課程： 

領域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教學大綱 

社會發展 

學群 

非營利組織概論 2 請參閱附件一第 16頁 

社會企業與社區發展 3 請參閱附件二第 20頁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請參閱附件三第 24頁 

社會工作概論 3 請參閱附件四第 28頁 

高齡社會議題分析 2 請參閱附件五第 32頁 

方案規劃與評估 2 請參閱附件六第 37頁 
（二）刪除課程： 

領域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社會發展學群 傳播專題研究 2 

實務與整合課程 作業管理與規劃 2 
二、 檢附調整後之課程計畫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41頁）     
三、 本案業經 105.4.26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5學年度第 3次系

課程委員會通過在案（請參閱附件八第 45頁）。 

決 議 

建議教學大綱參考書目改為 APA 格式。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英文課名建議修為 human behaviors in the 
social enviornment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 

提案單位：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案 由三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擬修訂「日間碩士班」課程計畫表，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因配合新進教師開課規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日間碩士班
社會與教育發展組」選修科目新增如下： 

領域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教學大綱 

社會領域與教育 高齡社會與教育 2 請參閱附件一第 47頁 

社會文化與性別 非營利組織專題研究 2 請參閱附件二第 52頁 

二、 檢附調整後之課程計畫表。（請參閱附件三第 57頁） 
三、 本案業經 105.04.26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5學年度第 3次系

課程委員會通過在案（請參閱附件四第 61頁）。 

決 議 
建議教學大綱參考書目改為 APA 格式。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 

                                 提案單位：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案由四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擬修訂「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週末假日
班）」課程計畫表，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自 105 學年度起
由原「暑期班」改為「週末假日班」。 

二、 因配合退休及新進教師開課規劃，本系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
班選修科目調整如下： 
（一） 新增課程： 

領域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教學大綱 

社會科教育課程 高齡社會與教育 2 請參閱附件一第 63頁 

公民教育課程 
非營利組織專題研究 2 請參閱附件二第 68頁 

社區工作專題研究 2 請參閱附件三第 73頁 

（二）刪除課程： 

領域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歷史教育課程 中國古代政治與社會 2 
三、因考量課程與教學需要，課程名稱：「心理與教育專題研究」，

2學分，擬調整科目類別由原「公民教育課程/專題研究課程」修
改至「社會科教育課程/主題統整課程」。 

四、因本班別原為「暑期班」改為「週末假日班」，其開課年級配合
修改如下： 
「暑期班」 
原開課年級 

「週末假日班」 
開課年級 

「暑期班」 
原開課年級 

「週末假日班」
開課年級 

1 1上 3 2上 

2 1下 4 2下 
五、 檢附調整後之課程計畫表。（請參閱附件四第 78頁） 
六、 本案業經 105.4.26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課

程委員會通過在案（請參閱附件五第 81頁）。 

決議 建議教學大綱參考書目改為 APA 格式。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 

                     提案單位：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案由五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新增 105 學年度大學部專門課程 3 門，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心理與諮商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5.4.26 召開) 決議通過，會議相關資料附件一。 

二. 心理與諮商學系 104 學年度大學部專門課程擬新增「學校輔導工
作」(選修，2 學分)、「學校輔導實習」(選修，2 學分) 、「學校輔
導實習進階」(選修，2 學分)，檢附課程大綱，請詳附件二。 



決議 

「學校輔導工作」英文名字建議改為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學校輔導實習」英文名字建議改為 Practicum in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學校輔導實習進階」英文名字建議改為 Advanced Practicum in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 

                     提案單位：心理與諮商學系 
 

案由六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修改大學部核心能力，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心理與諮商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5.2.23 召開)決議通過，會議相關資料附件一。 

二. 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部核心能力，第五項原為「實踐助人與諮商
專業處遇能力」，擬改為「實踐學校與心理機構等助人與諮商專業
處遇能力」。 

決議 

建議不調整第五項，改為新增一項：「具備學校輔導專業知能」， 
建議調整如下： 

  (1)具備心理學基礎知識 
  (2)具備諮商專業基礎知能 
  (3)具備自我了解、獨立思考、人際協調能力 
  (4)具備人文關懷與多元文化的視野 

(5)具備學校輔導專業知能 
(6)實踐助人與諮商專業處遇能力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單位：心理與諮商學系 

 

案由七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提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之課
程規畫申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心理與諮商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5.4.26 召開)決議通過，會議相關資料附件一。 

二.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提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
之課程規畫申請，檢附申請書，請詳附件二。 

決議 
教學大綱參考書目建議改為 APA 格式。 
修正後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單位：心理與諮商學系 

 

 
二、 散會：13:15 




